2024年度益阳市工信局离退休干部管理

服务中心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益阳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市级预算部门绩效自评和部门评价工作的通知》要求，为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管理，强化绩效意识和支出责任，我单位积极组织，对2024年度本单位整体支出进行了绩效自评，形成本绩效自评报告。

一、单位基本情况  

益阳市工信局离退休干部管理服务中心是益阳市工信局下属独立核算的二级单位，主要负责原机电、化工、轻纺、建材、煤冶五个行业办（局）离退休人员的管理、服务工作，负责原5个行业办(局)辖区内的物业管理、社会治安和稳定等工作。

益阳市工信局离退休干部管理服务中心机构内部设置了综合组、老干组和物管组。

益阳市工信局离退休干部管理服务中心有财政全额拨款事业编制10名，2024年末在职实有人数20人，离休人员2人,退休人员67人。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713.79万元，年初结转和结余0万元，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共计713.79万元。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713.79万元，其中基本支出713.79万元，项目支出0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0万元。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24年基本支出共计713.79万元，具体情况为：（1）工资福利支出297.34万元：基本工资87.22万元，津贴补贴37.24万元，绩效工资78.17万元，养老保险缴费27.54万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14.46万元，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25.40万元，其他社会保障缴费0.70万元，住房公积金23.81万元,医疗费2.8万元。（2）公用经费支出43.07万元：办公费2.11万元，印刷费1.02万元，水费0.47万元，电费1.91万元，邮电费0.84万元，物业管理费7.42万元，差旅费0.19万元，维修费6.3万元，租赁费0.24万元，培训费0.12万元，劳务费4.73万元，工会经费8.08万元，福利费5.23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01万元，其他交通费用0.2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2.2万元。（3）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371.45万元：离休费35.63万元，退休费216.73万元，抚恤金94.91万元，生活补助6.79万元，医疗费补助0.13万元，其他个人与家庭补助17.26万元。（4）资本性支出1.93万元：办公设备购置1.93万元。

（二）项目支出情况

无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无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4年，本单位在财政预算资金管理上,积极履职，强化管理，不断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从严控制公用经费，特别是“三公”经费的增长，降低行政运行成本，确保“三公”经费实现三个不超过。强化措施，切实提高财政性资金的使用效益；部门预决算和三公经费预决算按要求及时公开；提高办事效率和服务意识，服务对象满意度90%以上。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我单位虽然在绩效考核上取得一定成绩，但目前在整体支出的预算编制、执行和管理过程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1.由于经费预算编制方面的不完善、不系统、不精细，预算执行的灵活度相对较大，预算管理的指导性和管理性作用不强。

2.本年追加项目预算没有进行预算的编制，不便于对经费实行深入、细化的预算管理。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1.细化预算编制工作，认真做好预算的编制。进一步加强预算管理意识，严格按照预算编制的相关制度和要求，公用经费根据单位的年度工作情况，本着“勤俭节约、保障运转”的原则进行预算的编制；编制范围尽可能的全面，不漏项；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合理性、严谨性和可控性。

2.遵循预算管理办法，对于年度无法预计的临时追加的相关工作所需费用和结余资金确保资金严格按照预算专项资金使用程序申报及使用，按照预算项目和使用用途执行，杜绝费用项目之间调剂使用现象的发生。

3.加强财务管理，严格财务审核，提高财务的精细化管理。在费用报账支付时，按照预算规定的费用项目和用途进行资金使用的审核，在预算金额内严格控制费用的支出，控制超支现象的发生；严格按照实际的费用支出内容进行财务核算，确保财务核算的真实、及时、准确、完整。

4.根据中央、省、市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工作的精神， 进一步严控三公经费支出，抓好公车的节能降耗工作，进一步压缩三公经费支出。

九、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拟报主管部门汇总，通过市工信局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附件1：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表

附件2：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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